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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暨获悉

《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由山东省济南市市

中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6）鲁 0103执 1102号】及《执行

裁定书》【（2026）鲁 0103 执 1102号】，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润发展”）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并将被强制执行卖

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有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或限制

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蓝润发展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10,000,000 3.40% 0.93% 否 2026-03-17 2029-03-15
济南市市中

区人民法院

司法再冻

结

合计 10,000,000 3.40% 0.93% - - - - -

注：上述被司法再冻结的股份为蓝润发展前期已质押的股份。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蓝润发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93,885,800 27.23% 17,513,417 5.96% 1.62%

三、《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1、《协助执行通知书》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鲁 01民终

1570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

因强制变现的需要，协助将被执行人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证

券账户号码：0800369326，所持证券简称：龙大美食，证券代码：002726，股份

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共 1000 万股，原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的冻结变更

为 可 售 冻 结 ， 并 冻 结 被 执 行 人 的 资 金 账 号 。 质 押 冻 结 序 号 ：

01670120210902UN000198。

变更可售冻结后卖出被执行人的上述证券，在达到 3628.7298万元后停止卖

出，并将卖出所得款项及资金账户内孳息解冻后一并扣划至我院账户。

账户名称：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开户行：齐鲁银行济南英雄山支行

账号：000000745004100000522096007

2、《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街

道经十路 7000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五区三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董事长。

被执行人：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

街道自贸西街 151号招商局前海经贸中心一期 401——D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5139881。

法定代表人：张力，经理兼董事。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鲁 01 民终

1570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五

十五条、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扣划被执行人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38000000元（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至案件执行完毕之日止）或查封、扣押其相同价值的

财产。

本裁定立即执行。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质

押式回购违约，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被强制执行卖出，卖出后持股变动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执行前 执行后

蓝润发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293,885,800 27.23% 283,885,800 26.31%

注：上述股份变动以本次执行卖出上限测算，最终以达到 3628.7298万元后停止卖出时

的股票实际数量为准。

2、控股股东本次被执行股份来源系协议转让取得；本次股份卖出的方式、

时间以实际强制执行时为准。

3、本次股份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4、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不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协助执行通知书》【（2026）鲁 0103执 1102号】

3、《执行裁定书》【（2026）鲁 0103执 1102号】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19日


